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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《顯句論》引《靜慮慳吝經》說：「曼殊室利，諸 

有情類由不如實見諸聖諦，以四顛倒顛倒其心，不能出離

虛妄生死。」曼殊室利問佛云：「世尊！惟願為說諸有情

由緣何事不出生死。」佛說「由不如實了知四諦，故不能

解脫生死。」曼殊室利又問：「於何境，如何執，故不能

解脫生死。」佛答：「若作是念：我當出離生死，我當得

般涅槃。以實執心修無常等。謂我已知苦，斷集，證滅，

修道。我已獲得阿羅漢果。由暫離煩惱現行，即自謂諸漏

永盡。臨命終時見生相現，遂於佛所而生疑謗。由此罪業

墮大地獄。」此約一類住此道者，有如是過，非一切皆爾。 

 

又如《顯句論》中所引《靜慮慳吝經》也說明了所有

聲緣聖者必須通達法無我。彼經中佛對文殊菩薩說：「諸

有情類由不如實見諸聖諦，以四顛倒顛倒其心，不能出離

虛妄生死。」當時文殊菩薩對此向佛提出三個問題： 

 

1、 一切有情為什麼不能解脫生死？佛答：因為未如 

實了知四聖諦，所以不能解脫生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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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又問：對於何境，如何執著，而導致不能解脫生 

死？佛答：以緣於四聖諦等法，並且彼等執著為自性成的

緣故所致。不僅如此，有些行者修持無常等十六行相，由

此在暫斷煩惱現行時，誤以為我已斷除苦、集等所有有漏

法，獲得阿羅漢果。但在臨終時發現來生又要受生於輪廻，

對於佛產生了疑謗。由此罪業墮入地獄。但這樣的情況只

是發生在極少的修此道者上，並非一切所有修此道者。 

 

前說要如實了知四諦方能解脫生死，故曼殊室利復問

云：「如何乃能通達四聖諦」。答曰：「曼殊室利，若見

一切諸行無生，彼即知苦。若見一切諸行無起，彼即斷集。

若見一切諸法畢竟涅槃，彼即證滅。若見一切諸法究竟不

生，彼即修道。」又說：「彼道能無所取而般涅槃」。此

說要見四諦皆無自性，乃能解脫生死。則未離實執之道，

決定不能出離生死，亦極明顯。故亦是說唯修四諦無常等

十六行相之道，不能斷煩惱種子。斷彼種子，必須通達真

實義而修習。 

 

三、又問：那如何如實了知四聖諦方能解脫生死？佛

答：如果能夠通達諸行無自性生、諸行無自性起、諸法無

自性畢竟涅槃、諸法無自性究竟不生，這就是如實了知四

聖諦、如實修道。此經明確地說明要通達四諦皆無自性，

才能解脫生死。未遠離實執（自性執）之道，決定不能出

離生死，所以所有聲緣聖者也如此。同樣也說明了唯由修

行四諦無常等十六行相之道，只能暫斷粗分的煩惱現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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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斷除粗細煩惱任一之種子。因要斷彼等種子，必須要

通達真實義而修習的緣故。 

 

有未善了別此等義者，妄謂聲聞唯修無常等十六行相，

更無餘斷煩惱之道，乃說聲聞聖者非真聖者，聲聞阿羅漢

非真阿羅漢。造毀謗聖人之重罪。作如是說者，若有菩薩

戒即犯根本罪，以《集學論》說：「若執有學乘，不能斷

貪等，亦令他受持。」即犯根本罪故。 

 

由此可見，如果未清楚辨別無常等十六行相粗細、煩

惱粗細之區別，認為聲聞及獨覺只有修行無常等十六行相，

不能修法無我，更未能盡斷煩惱，而說聲緣聖者非真實聖

者，聲緣阿羅漢非真實阿羅漢，這是在造毀謗聖人之重罪。

如果說者是位有菩薩戒者，如同寂天菩薩在《集學論》所

說般，具菩薩戒者說聲聞乘，不能斷貪等煩惱，同樣也為

他人如此說明，即犯了根本罪故。 


